学工字【2009】22号
关于加强国庆假期学生安全教育
及稳定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
根据校办发〔2009〕24号文件通知，今年国庆节、中秋节放假时间为10 月1日至10月8日，10月9日正常上课。为了进一步加强国庆节、中秋节放假期间学生安全教育及稳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学生的安全教育工作

1、加强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。明确学生在国庆放假期间外出一天以上或回家，必须在班主任处做好登记，并向学院报告，假期结束后学生持体温检测证明进校。坚持在校学生“三检”和“零报告”制度。坚决禁止以学院、学生组织、学生干部等名义组织学生假期外出旅游，不提倡学生参与规模性外出旅游。

2、教育学生增强安全防范意识。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，不留宿外来人员和私自在外住宿，切实注意人身、财产、交通和生命安全，注意防火、防盗。教育学生提高防骗的警惕性，严防在出行、电话联络、网上联系等方面被不法分子蒙骗。

3、召专门的安全教育主题班会。传达学校文件精神，明确国庆长假安全教育工作要求，教育学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要做好与会人员签到和会议记录，安排专人负责向缺席人员传达会议精神，确保每名学生都了解学校关于节假日的安排和要求。

二、切实做好假期留校学生的管理工作

1、合理安排好假期在校学生的学习、休息和娱乐活动。各学院结合自身实际适当开放实验室、资料室、电脑室和活动室，安排适当的小规模文体活动，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、生活、娱乐条件。

2、10月1日在新老食堂组织好学生观看国庆阅兵式、晚会。
三、坚持值班制度
国庆长假期间，学工处每天有一名处长带班，负责工作协调和学生安全、学习、生活情况的督查工作，值班情况公布在学工处网页上。各学院每天应安排有学工人员值班，负责本院学生事务的协调工作。重大情况要及时处理和上报。正常的辅导员值班保持不变。所有学工人员要确保通讯工具24小时通畅，学校将组织检查。

四、相关要求
1、各学院要认真做好学生安全稳定的各项工作。要在放假期间组织值班干部深入学生中去，深入了解学生各种思想动态，将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。

2、各学院要组织班主任于10月8日晚对学生在校情况进行点名清查，并于10月9日上午10：00前向学工处上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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